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書 

 
 
 
 
 
 
 
 
 
 
 
 
 
 
 
 
 
 

臺中市政府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臺中市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機 關 臺中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

更都市計畫之機關名稱

或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 
無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迄 日 期 

公 告 徵 求 
意 見 

臺中市政府民國 105年 3月 24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500542491 號公告徵
求意見，公告期間自民國 105 年 3
月 30 日起 30 天，刊登於民國 105
年 3月 30日至民國 105年 4月 1日
臺灣時報 23公告資訊版。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 105年 12月 2日起 30天。 

公開說明會 民國 105年 12月 16日下午 2時 30
分假烏日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見 102件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 市 
計畫委員會審核結果 市 級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6年
12月 22日第 78次會議、107年 1
月 26日第 80次會議及 110年 8月
13日第 126次會議審議通過。 

 



 

 
I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書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 1-01 
第二節  通盤檢討範圍 ....................................................................................... 1-01 
第三節  法令依據 ............................................................................................... 1-01 

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主要計畫概述 ....................................................................................... 2-01 
第二節  細部計畫辦理歷程 ............................................................................... 2-03 

第三章  變更計畫內容 

第四章  檢討後計畫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 4-01 
第二節  計畫年期與人口 ................................................................................... 4-01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 4-01 
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 4-06 
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 4-13 
第六節  事業計畫及後續辦理事項 ................................................................... 4-18 

 

附件一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26 次會議紀錄 

附件二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 變更編號

第 6 案協議書 
 



 

 
II 

圖  目  錄 
 

圖 1-1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 1-02 
圖 2-1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示意圖 .............................................................. 2-02 
圖 2-2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示意圖 .............................................................. 2-08 
圖 3-1  變更內容示意圖 .............................................................................................. 3-01 
圖 3-2  變更位置示意圖 .............................................................................................. 3-02 
圖 4-1  檢討後細部計畫示意圖 .................................................................................. 4-05 
圖 4-2  暫予保留案位置及變更內容示意圖 .............................................................. 4-19 
 

 
表  目  錄 

 
表 2-1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歷程表 ...................................................................... 2-03 
表 2-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 2-06 
表 2-3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 2-12 
表 2-4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 ...................................................... 2-18 
表 3-1  變更內容明細表 .............................................................................................. 3-01 
表 3-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 3-03 
表 4-1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 4-03 
表 4-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 4-09 
表 4-3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 ...................................................... 4-15 
表 4-4  暫予保留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 4-18 
 



第一章  緒論 

1-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
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

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烏

日都市計畫區前次通盤檢討係於民國91年，已超過通盤檢討年限，故應配合地
區發展趨勢妥予規劃，並針對烏日都市計畫區整體發展願景、都市計畫發展區

調整、都市計畫管控機制及實質發展策略等議題有所檢討回應，並落實於實質

空間規劃，重新研訂適當之計畫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共提出5案變更案件，業經臺中市政府111年1月3日
府授都計字第1100319948號公告發布實施；第二階段核定案件為變更內容明細
表編號第6案（暫予保留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逕5案）業依臺中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126次會議決議，於111年7月22日完成協議書簽訂後報請臺中市政府核
定後發布實施。另因暫予保留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逕2案尚未依臺中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126次會議決議辦理，遂尚有暫予保留案件1案。 

第二節  通盤檢討範圍 

本細部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烏日區，東臨臺中市南區、大里區及霧峰區，

西以筏子溪及烏溪為界，南以現有興農巷、福泰街及溪南路為界，北與臺中市

南屯區相銜接，面積為909.8805公頃，詳細範圍詳圖1-1所示。 

第三節  法令依據 

本案通盤檢討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2條辦理，條文內容如下：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

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

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 

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

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情形分期分區就本法第十五條或第二十

二條規定之事項全部或部分辦理。但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已屆滿計畫年限或二

十五年者，應予全面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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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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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主要計畫 

一、主要計畫發布實施經過 

烏日都市計畫於民國61年11月30日發布實施後，陸續於民國77年完成第
一次通盤檢討、民國84年完成第二次通盤檢討，民國91年完成擴大及變更烏
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其中擴大都市計畫部分已於民國88年4月28日發
布實施「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另於民國99年9
月3日發布實施「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
案」；民國110年2月24日發布實施「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另於民國104年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進行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離，發布實施「變
更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專案通盤檢討（配合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案」。 

二、主要計畫概述 

（一）計畫目標年：民國 115 年 

（二）計畫人口及居住密度：計畫人口 52,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 335 人。 

（三）計畫面積：909.8805 公頃 

（四）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產業專用區（供園

區管理機構使用）、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零星工業區、購

物專用區、宗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公用事業專用區、郵政事業專用

區、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農

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合計606.8552公頃。 

（五）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學校、體育場、園道、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公園兼

滯洪池、兒童遊樂場、綠地、停車場、加油站、變電所、污水處理廠、環

保設施、自來水事業、抽水站、廣場、廣場兼停車場、電路鐵塔、鐵路、

鐵路（得供捷運設施使用）、高速鐵路、車站、捷運系統、捷運系統兼供

道路使用、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河道、河道兼供道路使用、溝渠

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303.0253公頃。 

（六）交通系統計畫 
道路系統劃設生活圈道路、主要道路作為通往聯外道路之窗口。另鐵

路貫線東西橫穿本計畫區北側，高速鐵路經過本計畫區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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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細部計畫辦理歷程 

一、辦理歷程 

烏日都市計畫區於民國78年至104年辦理共計13次擬定或變更烏日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案，其中民國78年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第一鄰里）細部計畫案另
於民國88年辦理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一鄰里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民國99年12月25日臺中市與原臺中縣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合併後之都市計畫
層級提升為市鎮計畫。 

而早期臺中市都市計畫大部分為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合併擬定，故為強

化地方自治彈性及效能，簡化審議程序，以能即時因應地方發展必要與需

求，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作業，並於民國104年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有關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歷程詳表2-1所示。 

表 2-1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歷程表 
編號 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1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第一鄰里）細部計畫案 78.02.27 78府工都字 
第35211號 

2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第三鄰里）細部計畫案 78.10.06 78府工都字 
第181272號 

3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原「遊7」兒童遊樂場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2.12.30 82府工都字 

第311401號 

4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原「遊8」兒童遊樂場用地
部分「文小3」學校用地及4米人行步道變更為
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2.12.30 82府工都字 
第311402號 

5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原「遊3」兒童遊樂場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2.12.30 82府工都字 

第311403號 

6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原「遊2」兒童遊樂場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2.12.30 82府工都字 

第311404號 

7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部分「文小3」學校用地及
4米人行步道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2.12.30 82府工都字 

第311403號 

8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原「停4」停車場用地及原
「市3」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3.08.17  83府工都字 

第187471號 

9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原「停1」停車場及部分
「廣3」人行廣場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3.10.11 83府工都字 

第234942號 

10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原「遊5」兒童遊樂場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85.02.14 85府工都字 

第35446號 

11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一鄰里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 88.07.05 88府工都字 

第195168號 

12 擬定「擬定烏日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變電
所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99.12.17 府建城字第

09903775852號 

13 擬定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104.12.16 府授都計字第
104027672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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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歷程表（續） 
編號 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14 

變更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臺中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
之G14、G15、G16及中彰橋下連通道、墩柱設
置）案 

105.12.29 府授都計字第
10502827191號 

14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五案原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部分）
細部計畫案 

106.01.05 府授都計字第
1050287004號 

15 擬定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明傳產業
園區部分）案 108.03.19 府授都計字第

10800530371號 

16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前竹地區區
段徵收開發）案 108.10.07  府授都計字第

10802341611號 

17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書 111.01.03  府授都計字第

1100319948號 

18 訂正台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明傳產業
園區部分）（配合地籍重測）書圖 111.01.07  府授都計字第

11003443681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自行彙整。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範圍包括湖日、烏日、九德、仁德、前竹、五

光、光明、東園、溪埧、螺潭等里全部或部分，面積合計909.8805公頃。 

三、計畫年期與人口 
本細部計畫之計畫年期配合主要計畫訂為民國115年，計畫人口為52,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335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劃設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並區分土地使用強度，分別說明如下： 

（一）住宅區 
劃設住宅區面積約為198.3567公頃，計分為四個鄰里單元，住宅區依

區位特性與發展構想，劃分為5種類型，各訂定不同強度之管制。 

1.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1.2700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14％。 

2. 第一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45.1332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4.96％。 

3. 第二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5.3759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59％。 

4. 第三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133.2446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4.64％。 

5. 第四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13.3330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47％。 

（二）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面積18.336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2.02％，並依區位特性與

發展構想，給予強度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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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面積49.5381頃，佔計畫總面積5.44％，為提高居住環

境品質，本細部計畫之工業區均指定為乙種工業區。 

（四）產業專用區 
配合明傳產業園區劃設產業專用區面積6.884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6

％。 

（五）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 
配合明傳產業園區劃設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面積

0.081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六）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 
配合明傳產業園區劃設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面積0.0827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七）零星工業區 
劃設零星工業區面積15.942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75％。 

（八）購物專用區 
劃設購物專用區面積5.057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56％，位於大里溪與

旱溪交口北側。 

（九）宗教專用區 
配合前竹天后宮現址規劃為宗教專用區面積0.2426公頃，佔計畫總面

積0.03％。 

（十）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面積0.142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十一）公用事業專用區 
劃設公用事業專用區面積0.79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9％。 

（十二）郵政專用區 
劃設郵政專用區面積0.256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3％。 

（十三）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 
劃設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面積3.467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38％。 

（十四）河川區 
配合旱溪排水整治工程劃設河川區面積152.389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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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旱溪排水整治工程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積0.5204公頃，佔

計畫總面積0.06％。 

（十六）農業區 
配合主要計畫劃設農業區面積130.949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4.38％。 

 
表 2-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        目 檢討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第一種之一住宅區 1.2700  0.14  0.20  
第一種住宅區 45.1332  4.96  7.21  
第二種住宅區 5.3759  0.59  0.86  
第三種住宅區 133.2446  14.64  21.28  
第四種住宅區 13.3330  1.47  2.13  

小計 198.3567  21.80  31.68  
商業區 18.3367  2.02  2.93  
乙種工業區 49.5381  5.44  7.91  
產業專用區 6.8848  0.76  1.10  
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 0.0811  0.01  0.01  
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 0.0827  0.01  0.01  
零星工業區 15.9425  1.75  2.55  
購物專用區 5.0574  0.56  0.81  
宗教專用區 0.2426  0.03  0.04  
電信專用區 0.1429  0.02  0.02  
公用事業專用區 0.7900  0.09  0.13  
郵政專用區 0.2569  0.03  0.04  
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 3.4671  0.38  0.55  
河川區 152.3894  16.74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5204  0.06  - 
農業區 130.9492  14.38  - 

小計 583.0385  64.08  47.7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2.2292  1.34  1.95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11.6736  1.28  1.86  
文中用地 6.8497  0.75  1.09  
文中小用地 2.5700  0.28  0.41  

小計 21.0933  2.31  3.36  
體育場用地 3.8005  0.42  0.61  
園道用地 25.2000  2.77  4.03  
公園用地 14.4721  1.59  2.3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6552  0.51  0.74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7800  0.0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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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續） 

項        目 檢討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鄰里公園用地 0.6137  0.07  0.10  
兒童遊樂場用地 3.7210  0.41  0.59  
綠地用地 3.3789  0.37  0.54  
停車場用地 3.5998  0.40  0.58  
加油站用地 0.1573  0.02  0.03  
變電所用地 0.7428  0.08  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30  0.76  1.11  
環保設施用地 6.5756  0.72  1.05  
自來水事業用地 0.3764  0.04  0.06  
抽水站用地 0.0895  0.01  0.01  
廣場用地 1.6654  0.18  0.2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2999  0.25  0.37  
市場用地 0.8726  0.10  0.14  
電路鐵塔用地 0.0600  0.01  0.01  
鐵路用地 9.9925  1.10  1.60  
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 0.0361  0.00  0.01  
高速鐵路用地 30.1627  3.32  4.82  
車站用地 0.1403  0.02  0.02  
捷運系統用地 1.1978  0.13  0.19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941  0.01  0.02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0102  0.00  0.00  
河道用地 17.3919  1.91  2.78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6020  0.07  0.10  
溝渠用地 2.5845  0.28  0.41  
道路用地 151.3137  16.63  24.17  

小  計 326.8420  35.92  52.22  
總      計 909.8805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626.0215  -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1.都市發展用地不包含農業區、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之面積。 

2.表列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百分比1為佔總計畫區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為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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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計畫 
為提高生活服務水準，增進居民活動之便利，本細部計畫之公共設施計

畫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劃設公共設施用地。 
（一）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9處，面積12.229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34％。分別為鄉
公所、烏日分局、消防隊、衛生所、社區活動中心、聯勤兵工廠等機關。  

（二）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包括文小用地、文中用地及文中小用地，面積21.0933公
頃，佔計畫總面積2.31％。 

1. 文小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4處，面積11.673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28％。 

2. 文中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2處，面積6.849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5％。 

3. 文中小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1處，面積2.57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8％。 

（三）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面積3.800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42％。 

（四）園道用地 

劃設園道用地，面積25.20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2.77％。 

（五）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共10處，面積14.472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59％。 

（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共17處，面積4.655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51％。 

（七）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劃設公園兼滯洪池用地1處，面積0.78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9％。 

（八）鄰里公園用地 

劃設鄰里公園用地3處，面積0.613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7％。 

（九）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共12處，面積3.721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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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面積3.378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37％。 

（十一）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共9處，面積計3.599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40％。 

（十二）加油站用地 

加油站用地1處，面積0.1573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十三）變電所用地 

變電所用地2處，面積0.742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8％。 

（十四）污水處理廠用地 

劃污水處理廠用地4處，面積6.933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6％。 

（十五）環保設施用地 

劃設環保設施用地面積6.575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2％。 

（十六）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1處，面積0.376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4％。 

（十七）抽水站用地 

劃設抽水站用地1處，面積0.089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十八）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6處，面積計1.665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18％。 

（十九）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計2.299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5％。 

（二十）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4處，面積0.8726公煩，佔計畫總面積0.10％。 

（二十一）電路鐵塔用地 

劃設電路鐵塔用地面積0.06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二十二）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面積9.992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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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 

劃設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面積0.036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00％。 

（二十四）高速鐵路用地 

配合高速鐵路中部調車場設立之需要，劃設高速鐵路用地面積30.1627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3.32％。 

（二十五）車站用地 

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之需要，劃設車站用地面積0.1403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二十六）捷運系統用地 

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劃設捷運系統

用地面積1.197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13％。 

（二十七）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劃設捷運系統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面積0.094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二十八）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劃設捷運系統

用地兼供鐵路使用面積0.010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0％。 

（二十九）河道用地 

劃設河道用地面積17.391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91％。 

（三十）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面積0.602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7％。 

（三十一）溝渠用地 

劃設溝渠用地面積2.584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8％。 

（三十二）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151.313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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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機關用地 

機1 0.1047 機2西側   
機2 0.1345 文小1南側   
機3 0.1100 機4北側   
機4 0.6755 機3南側   
機5 0.2664 機1西南側   
細-機6 0.2327 文小2西側   
細-機7 0.1178 文中2西側   
機11 10.4376 文小1西側   
機12 0.1500 文中小1西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12.2292   - 

學校用地 

文小 
用地 

文小1 3.6317 機11東側 烏日國小 
文小2 3.2663 文小3北側 九德國小 
文小3 3.3934 文小2南側 僑仁國小 
文小5 1.3822 旱溪南側農業區內 五光國小 
小計 11.6736     

文中 
用地 

文中1 3.8511 公2西側 烏日國中 
文中2 2.9986 文小3南側 光德國中 
小計 6.8497     

文中小
用地 文中小1 2.5700 機12東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21.0933   - 
體育場用地 體1 3.8005 停15北側   

園道用地 園道 25.2000 旱溪北側 環河路三段及前竹區段
徵收範圍 

公園用地 

公1 1.9622 自來水廠南側   
公2 1.8126 文中1東側   
公3 0.5657 文小1東側   
公4 4.4730 環保設施西側   
細-公4 0.2736 文小1東側   
細-公5 0.3050 機3東側   
公10 0.5900 文中2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公17 1.6800 文中小1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公18 2.3100 廣停13東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公19 0.5000 廣停10東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14.4721   -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細-公兒8 0.0465 細-公5東側 （原遊3）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細-公兒10 0.0965 機4南側 （原遊2）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細-公兒11 0.0672 文小2東側 （原遊7）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細-公兒12 0.0281 文小3西側 （原文小3）變更為住
宅區劃設 

細-公兒13 0.0836 文小3西側 （原遊8）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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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細-公兒14 0.1236 文教區西南側 （原遊5）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細-公兒15 0.0656 機3西側 （原停1）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細-公兒16 0.0678 文中1東側 （原停4）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細-公兒17 0.0808 文中1東側 （原市3）變更為住宅
區劃設 

公兒18 1.4538 變2用地南側   
公兒18 0.4500 捷G15-1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細-公兒18 0.1811 文小1東側  
公兒19 0.4600 公兒18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0 0.3600 捷G14-2西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1 0.7700 車站用地西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2 0.2200 廣停10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3 0.1006 10M-(6)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4.6552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公兼滯 0.7800 廣停19西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鄰里公園用地 

細-鄰公6 0.1510 污2西側 第一鄰里內 
細-鄰公7 0.2619 污1西北側 第一鄰里內 
細-鄰公8 0.2008 細-兒3南側 第一鄰里內 
小計 0.6137     

兒童遊樂場用地 

細-兒1 0.0265 機11東側   
細-兒2 0.1964 文中1北側   
細-兒3 0.2567 計畫區北界 第一鄰里內 
細-兒4 0.2198 細-停2南側 第一鄰里內 
細-兒5 0.1139 捷G16-2東北側 第一鄰里內 
細-兒6 0.1790 抽水站西北側   
細-兒7 0.1786 抽水站東側   
細-兒9 0.4801 自來水事業用地南側 第三鄰里內 
兒21 0.7000 兒25東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兒23 0.1700 公10西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兒25 0.8600 廣6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兒26 0.3400 廣停17東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3.7210   - 

綠地用地 

細-綠1 0.0159 細-兒6北側   
綠2 0.4000 變1東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綠3 0.1099 文中2西側   
綠4 0.0968 文中2西側   
綠5 0.0428 文中2西側   
綠5 1.8900 旱溪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綠7 0.1100 50M-(1)道路東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綠7 0.3200 鐵路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綠8 0.0100 公19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綠9 0.0100 公19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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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綠地用地 

綠12 0.1934 12M-(27)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綠13 0.1240 12M-(27)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綠14 0.0282 40M-(3)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綠15 0.0279 12M-(28)道路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3.3789   - 

停車場用地 

細-停2 0.3427 細-兒4北側   
細-停3 0.0357 自來水事業用地北側   
細-停4 0.1733 自來水事業用地南側   
細-停5 0.1401 文小2西側   
細-停6 0.1279 文小2西側   
細-停7 0.4701 文小2東側   
細-停8 0.2403 機7西側   
停15 1.9340 體1南側   
停16 0.1357 15M-(28)道路東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3.5998   - 

加油站用地 油 0.1573 文教區西側   

變電所用地 
變1 0.3692 綠2西側   
變2 0.3736 公兒18北側   
小計 0.7428   -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污1 0.2992 捷G15-1西北側   
污2 0.1394 捷G15-1西北側   
污3 0.7723 捷G15-1東北側   

污4 5.7221 環保設施東側 供烏日水資源回收中心
使用 

小計 6.9330   - 
環保設施用地 保 6.5756 體1西側   
自來水事業用地 自 0.3764 公1北側   
抽水站用地 抽 0.0895 加油站西南側   

廣場用地 

細-廣1 0.0618 機3西北側   
細-廣2 0.1766 文中1東側   
細-廣3 0.2077 文小2西側   
細-廣4 0.5472 文小3西側   
廣5 0.0121 綠14西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廣6 0.6600 兒25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1.6654   -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細-廣停1 0.1201 機5西北側   
細-廣停9 0.0608 細-機7用地西側   
廣停10 0.7701 公19西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3 0.9100 文中小1東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7 0.1400 兒26西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8 0.1000 捷14-1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9 0.1989 公兼滯東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2.2999     

市場用地 細-市1 0.1490 文小1西側   
細-市4 0.1600 文小2西側 九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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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市場用地 
細-市5 0.3172 文小3西南側   
細-市7 0.2464 細-停4南側   
小計 0.8726   - 

電路鐵塔用地 - 0.0600 公10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鐵路用地 - 9.9925 計畫區北側   
鐵路用地（得供捷
運設施使用） 鐵（捷） 0.0361 -   

高速鐵路用地 高鐵 30.1627 計畫區西南側   
車站用地 車 0.1403 公兒21東側   

捷運系統用地 

捷1 0.0770 機11北側   
捷2 0.4719 機11北側   
捷3 0.0366 機11北側   

捷G14-1 0.1124 廣停18西側   
捷G14-2 0.1162 公兒20東側   
捷G15-1 0.1475 文小2西北側   
捷G16-1 0.1264 文小1東側   
捷G16-2 0.1098 文小1東北側   
小計 1.1978   -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捷（道） 0.0941 -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
鐵路使用 捷（鐵） 0.0102 -   

河道用地 河道 17.3919 -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河（道） 0.6020 -   

溝渠用地 溝渠 2.5845 -   
道路用地 - 151.3137 -   
註：表列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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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經過本計畫區西側，因此予以劃設為高速鐵路用地，計畫面積

計30.1627公頃。 

二、鐵路 

鐵路縱貫線東西橫穿本計畫區北側，用地範圍予以劃設為鐵路用地，計

畫面積計9.9925公頃。 

三、道路 

本計畫依相關指導計畫及未來發展需要，道路系統計規劃為生活圈道

路、聯外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與區內進出道路五級，生活圈道路為配

合「台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道路系統所劃設之計畫道路，聯外道路

為烏日區連通至區外之區域性道路，主要道路為環道系統或串聯各鄰里單元

與原都市計畫區之道路系統，次要道路為鄰里單元內各住宅街廓之連絡道路

系統，區內進出道路為各住宅單元之出入道路系統，依此五種道路等級規劃

出計畫區之整體交通網路以帶動本地區未來之發展。 

四、東西向快速道路 

東西快速公路台中-快官線沿筏子溪東側南北向穿越本計畫區西側。 

五、生活圈道路 

（一）80M-(1)、50M-(1)號道 
即台中生活圈道路系統二號線，復興路以北寬度80公尺，復興路以

南寬度50公尺，北接臺中市南至東園堤防南側止。 

（二）40M-(1)、40M-(3)號道 
即沿大里溪堤防北側道路，往東接南區及大里，往西銜接至王田交

流道，計畫寬度40公尺，為台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四號線。 

（三）40M-(2)、22M-(1)號道 
供烏日舊市區跨越大里溪至南側肉品市場及水資源回收中心之連通

道路及東湖大橋，計畫寬度22、40公尺。 

（四）40M-(4)號道 
位於計畫區西側，即沿烏溪堤防東側道路，可往北跨越烏溪銜接台

中生活圈四號線，往南沿烏溪堤防可聯絡霧峰，計畫寬度40公尺，建議
納入台中生活圈六號道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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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聯外道路 

（一）30M-(1)號道 
為現有建國路，往西跨越筏子溪高速鐵路台中站區，往東接臺中市

都市計畫道路，為高速鐵路台中站區聯外道路，計畫寬度30公尺。 

（二）30M-(2)號道 
為現有台1乙線（新興路），往西接高速鐵路台中站區，往東至臺中

市界止，為烏日通往彰化及臺中間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30公尺。 

（三）30M-(3)號道 
為現有東園堤防，本道路向西延伸可作為計畫區通往霧峰區之聯外

道路，計畫寬度30公尺。 

（四）20M-(1)號道 
為現有光日路，北接臺中市都市計畫道路，南接新興路，為烏日通

往臺中南屯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20公尺。 

七、主要道路 

（一）25M-(1)、13M-(1)及 17.5M-(2)號道 
為現有長春街，位於鐵路南側計畫道路，計畫寬度25公尺，中間部

份路段為13公尺，東往大慶車站部分路段為17.5公尺。 

（二）40M-(1)號道 
現為環河路三段，為旱溪北則之堤防道路，西接台中市生活圈4號

線，東至計畫邊界止，為原都市計畫區南側外環道路系統，以結合本地

區內之次要與出入道路交通，計畫寬度40公尺。 

（三）30M-(4)號道 
現為東園堤防，為麻園頭溪南側之堤防道路，北接25M-(1)號道路，

南至40M-(1)號道路，為原都市計畫區南、北向主要道路系統，以串聯東
西軸線間道路系統，計畫寬度30公尺。 

（四）20 M-(3)號道 
現為五光路，北銜接30M-(2)號道路，往南至計畫界止，為烏日往通

往大里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20公尺。 

八、次要道路 

劃設寬度12至15公尺之次要道路，以作為各鄰里單元內與主要道路系統
之銜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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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區內進出道路 

計畫寬度為8公尺及10公尺，為各街廓間住宅單元之出入道路，再銜接
次要道路，以構成一完整道路交通網，另規劃有4公尺人行步道。 

表 2-4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起迄點 備註 

  55、40 1,300 計畫區西側沿筏子溪東側 東西向快速公路 

80M-(1) 80 700 自計畫區北界至新興路 台中生活圈2號線
（環中路六段） 

50M-(1) 50 1,160 自新興路至旱溪止 台中生活圈2號線
（環中路六、七段） 

40M-(1) 40 5,010 自計畫區西側沿筏子溪至計畫區東界止 旱溪北岸道路（環河
路三段） 

40M-(2) 40 125 自12M-(3)號道路至30M-(3)號道路止 未開闢 

40M-(3) 40 3,180 大里溪堤防北側道路 台中生活圈4號線
（環河路一、二段） 

40M-(4) 40 1,020 烏溪堤防東側道路 慶光路 

30M-(1) 30 3,040 自計畫區西界至計畫區東界止 鐵路北側高鐵站區聯
外道路（建國路） 

30M-(2) 30 3,900 自計畫區西側至東側 新興路、中山路一段 

30M-(3) 30 1,900 大里溪堤防南側道路 
西側為慶光路 
東側為東園堤防（未
開闢） 

30M-(4) 30 640 自鐵路邊至旱溪止 筏子溪東側道路（麻
園溪東路） 

25M-(1) 25、18 230 自13M-(1)道路至80M-(1)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5M-(1) 25 870 自火車站起至30M-(4)號道路止 未開闢 

25M-(3) 25 360 計畫區北界至15M-(12)號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5M-(6) 25 110 自30M-(1)號道路至計畫區北界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5M-(9) 25 800 自10M-(1)道路至5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2M-(1) 22 755 自30M-(3)號道路至計畫區南側高速鐵
路用地 

東湖大橋及延伸道路
（未開闢） 

20M-(1) 20 1,500 自計畫區北界至20M-(5)號道路止 光日路 
20M-(2) 20 250 自25M-(1)號道路起至15M-(5)號道路 未開闢 
20M-(3) 20 3,415 自30M-(2)號路起至40M-(3)道路止 五光路 
20M-(4) 20 450 自20M-(1)號道路至20M-(3)號道路 公園路 
20M-(5) 20 570 自40M-(2)號道路至20M-(6)號道路止 環河北路 
20M-(6) 20 160 自20M-(4)號道路至40M-(1)號道路止 環河東路 

20M-(8) 20 570 自50M-(1)道路至4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0M-(9) 20 325 自50M-(1)道路至15M-(23)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0M-(10) 20 152 自25M-(9)道路至15M-(16)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7.5M-(2) 17.5 525 自計畫區東界至80M-(1)號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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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續）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起迄點 備註 

15M-(1) 15 200 自計畫區西界至計畫區東界止 黎明路一段32巷 
15M-(2) 15 890 自東西向快速公路至15M-(3)號道路止 光華街、大同路 

15M-(3) 15 290 自計畫區北界至鐵路止 筏子溪支流西側
（永春東三路） 

15M-(4) 15 130 自計畫區北界至鐵路止 筏子溪支流東側
（永春東二路） 

15M-(5) 15 1,590 自30M-(2)號道路至10M-(1)號道路止 中山路二段 

15M-(6) 15 170 自鐵路邊至計畫區北界止 麻園頭溪西側（未
開闢） 

15M-(7) 15 590 自鐵路邊至計畫區北界止 麻園頭溪東側（大
忠南路） 

15M-(8) 15 1,800 自15M-(8)號道路至15M-(9)號道路止 中華路、信義街 
15M-(9) 15 200 自15M-(8)號道路至25M-(9)號道路止 光德路 

15M-(11) 15 390 自80M-1號道路至25M-(3)號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2) 15 125 自80M-1號道路至計畫區東界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3) 15 270 自17.5M-(2)號道路至計畫區南界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4) 15 604 自10M-(1)道路至15M-(19)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5) 15 655 自10M-(1)道路至20M-(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6) 15 807 自20M-(10)道路至5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7) 15 668 自20M-(10)道路至20M-(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8) 15 392 自15M-(14)道路至4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9) 15 826 自12M-(13)道路至4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0) 20 599 自50M-(1)道路至12M-(16)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1) 15 538 自50M-(1)道路至12M-(16)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2) 15 493 自50M-(1)道路至15M-(24)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3) 15 382 自40M-(1)道路至計畫區北界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4) 15 124 自40M-(1)道路至計畫區北界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5) 15 524 自12M-(16)道路至計畫區北界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6) 15 73 自8M-(1)道路至15M-(27)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7) 15 219 自40M-(1)道路至10M-(2)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3M-(1) 13 1,200 自30M-(4)號道路至80M-(1)號道路止 未開闢 
12M-(1) 12 330 自15M-(5)號道路至40M-(1)號道路止 公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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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現行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續）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起迄點 備註 

12M-(2) 12 540 自25M-(1)號道路至12M-(3)號道路止 三民街 
12M-(3) 12 560 自12M-(1)號道路至20M-(1)號道路止 公園路 
12M-(4) 12 1,010 自30M-(4)號道路至15M-(8)號道路止 長春街 
12M-(5) 12 302 自30M-(2)號道路至40M-(1)號道路止 麻園東街 
12M-(6) 12 445 自13M-(1)號道路至15M-(8)號道路止 未開闢 
12M-(7) 12 192 旱溪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12M-(8) 12 238 旱溪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12M-(9) 12 170 40M-(3)號道路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12M-(10) 12 170 40M-(3v)號道路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細-12M-(11) 12 450 自12M-(1)號道路至文中1用地西側止 榮泰街部分開闢 
細-12M-(12) 12 159 自15M-(5)號道路至細-12M-(13)號道路止 未開闢 
細-12M-(13) 12 405 自20M-(1)號道路至細-12M-(12)號道路止 未開闢 

12M-(13) 12 294 自15M-(14)道路至15M-(19)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
圍（未開闢） 

細-12M-(14) 12 488 自計畫區北界至30M-(1)號道路止 民權街 

12M-(14) 12 711 自10M-(1)道路至20M-(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
圍（未開闢） 

細-12M-(15) 12 330 自20M-(3)號道路至20M-(4)號道路止 公園三街、一德
街 

12M-(15) 12 255 自20M-(10)道路至15M-(1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
圍（未開闢） 

12M-(16) 12 478 自15M-(23)道路至15M-(25)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
圍（未開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上列表格中，主要計畫道路全部載明，細部計畫道路12M以上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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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作業第二階段實質變更內容計1案，詳細變更內容及變更

位置示意詳表3-1及圖3-1所示。 
表 3-1 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6 逕5 

原（原
遊三）
兒童遊
樂場用
地變更
為住宅
區細部
計畫 

第三種住宅區 0.0086 道路用地 0.0086 原現有巷道位於4米計畫
道路北側，且南側所有權
人現況依現有巷道建築，
若闢開計畫道路將拆除部
分建築，故土地所有權人
無開發意願。為提高居民
開發意願，建議將計畫道
路往北移，以不拆除南側
建築物為原則，以利整體
開發。 

道路用地 0.0086 第三種住宅區 0.0086 
附帶條件： 
為符合該地區土地所有
權人之公平負擔原則，
以市地重劃或無償提供
方式開發本地區。 

附帶條件： 
為符合該地區土地所有
權人之公平負擔原則，
以無償提供公共設施用
地方式開發本地區，應
與市府簽訂協議書，並
完成公共設施開闢。 

註：1.表內「新編號」欄係指依本案第一階段發布實施之案件依序順編之編號；「原編號」指公開展覽變更
案件及逕向內政部提出陳情意見之編號；「逕」係指逕向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之人民及團體陳情案
件編號。 

    2.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3-1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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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        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第一種之一住宅區 1.2700    1.2700  0.14  0.20  
第一種住宅區 45.1332    45.1332  4.96  7.21  
第二種住宅區 5.3759    5.3759  0.59  0.86  
第三種住宅區 133.2446  0.0000  133.2446  14.64  21.28  
第四種住宅區 13.3330    13.3330  1.47  2.13  

小  計 198.3567    198.3567  21.80  31.69  
商業區 18.3367    18.3367  2.02  2.93  
乙種工業區 49.5381    49.5381  5.44  7.91  
產業專用區 6.8848    6.8848  0.76  1.10  
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
理機構使用） 0.0811    0.0811  0.01  0.01  
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
理廠使用） 0.0827    0.0827  0.01  0.01  

零星工業區 15.9425    15.9425  1.75  2.55  
購物專用區 5.0574    5.0574  0.56  0.81  
宗教專用區 0.2426    0.2426  0.03  0.04  
電信專用區 0.1429    0.1429  0.02  0.02  
公用事業專用區 0.7900    0.7900  0.09  0.13  
郵政專用區 0.2569    0.2569  0.03  0.04  
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
學使用） 3.4671    3.4671  0.38  0.55  

河川區 152.3894    152.3894  16.75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5204    0.5204  0.06  - 
農業區 130.9492    130.9492  14.39  - 

小  計 583.0385    583.0385  64.08  47.7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2.2292    12.2292  1.34  1.95  

學
校
用
地 

文小用地 11.6736    11.6736  1.28  1.86  
文中用地 6.8497    6.8497  0.75  1.09  
文中小用地 2.5700    2.5700  0.28  0.41  

小  計 21.0933    21.0933  2.32  3.37  
體育場用地 3.8005    3.8005  0.42  0.61  
園道用地 25.2000    25.2000  2.77  4.03  
公園用地 14.4721    14.4721  1.59  2.3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6552    4.6552  0.51  0.74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7800    0.7800  0.09  0.12  
鄰里公園用地 0.6137    0.6137  0.07  0.10  
兒童遊樂場用地 3.7210    3.7210  0.41  0.59  
綠地用地 3.3789    3.3789  0.37  0.54  
停車場用地 3.5998    3.5998  0.40  0.58  
加油站用地 0.1573    0.1573  0.0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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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續） 

項        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變電所用地 0.7428    0.7428  0.08  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30    6.9330  0.76  1.11  
環保設施用地 6.5756    6.5756  0.72  1.05  
自來水事業用地 0.3764    0.3764  0.04  0.06  
抽水站用地 0.0895    0.0895  0.01  0.01  
廣場用地 1.6654    1.6654  0.18  0.2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2999    2.2999  0.25  0.37  
市場用地 0.8726    0.8726  0.10  0.14  
電路鐵塔用地 0.0600    0.0600  0.01  0.01  
鐵路用地 9.9925    9.9925  1.10  1.60  
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
施使用） 0.0361    0.0361  0.00  0.01  

高速鐵路用地 30.1627    30.1627  3.32  4.82  
車站用地 0.1403    0.1403  0.02  0.02  
捷運系統用地 1.1978    1.1978  0.13  0.19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0.0941    0.0941  0.01  0.02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
使用 0.0102    0.0102  0.00  0.00  

河道用地 17.3919    17.3919  1.91  2.78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6020    0.6020  0.07  0.10  
溝渠用地 2.5845    2.5845  0.28  0.41  
道路用地 151.3137  0.0000  151.3137  16.63  24.17  

小  計 326.8420  0.0000  326.8420  35.92  52.21  
總      計 909.8805  0.0000  909.8805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626.0215  0.0000  626.0215  -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包含農業區、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之面積。 

2.表列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百分比1為佔總計畫區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為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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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後計畫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範圍包括湖日、烏日、九德、仁德、前竹、五光、

光明、東園、溪埧、螺潭等里全部或部分，面積合計909.8805公頃。 
 

第二節 計畫年期與人口 

本細部計畫之計畫年期配合主要計畫訂為民國115年，計畫人口為52,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335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劃設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並區分土地使用強度，分別說明如下： 

一、住宅區 

劃設住宅區面積約為198.3567公頃，計分為四個鄰里單元，住宅區依區

位特性與發展構想，劃分為5種類型，各訂定不同強度之管制。 

（一）第一之一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1.2700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14％。 

（二）第一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45.1332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4.96％。 

（三）第二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5.3759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59％。 

（四）第三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133.2446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4.64％。 

（五）第四種住宅區面積約為 13.3330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47％。 

二、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面積18.336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2.02％，並依區位特性與發

展構想，給予強度管制。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面積49.5381頃，佔計畫總面積5.44％，為提高居住環境

品質，本細部計畫之工業區均指定為乙種工業區。 

四、產業專用區 

配合明傳產業園區劃設產業專用區面積6.884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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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 

配合明傳產業園區劃設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面積0.0811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六、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 

配合明傳產業園區劃設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面積0.0827公
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七、零星工業區 

劃設零星工業區面積15.942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75％。 

八、購物專用區 

劃設購物專用區面積5.057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56％，位於大里溪與

旱溪交口北側。 

九、宗教專用區 

配合前竹天后宮現址規劃為宗教專用區面積0.242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03％。 

十、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面積0.142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十一、公用事業專用區 

劃設公用事業專用區面積0.79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9％。 

十二、郵政專用區 

劃設郵政專用區面積0.256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3％。 

十三、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 

劃設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面積3.467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38％。 

十四、河川區 

配合旱溪排水整治工程劃設河川區面積152.389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6.74％。 

十五、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旱溪排水整治工程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積0.5204公頃，佔計

畫總面積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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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農業區 

配合主要計畫劃設農業區面積130.949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4.38％。 
表 4-1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        目 檢討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第一種之一住宅區 1.2700  0.14  0.20  
第一種住宅區 45.1332  4.96  7.21  
第二種住宅區 5.3759  0.59  0.86  
第三種住宅區 133.2446  14.64  21.28  
第四種住宅區 13.3330  1.47  2.13  

小計 198.3567  21.80  31.68  
商業區 18.3367  2.02  2.93  
乙種工業區 49.5381  5.44  7.91  
產業專用區 6.8848  0.76  1.10  
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 0.0811  0.01  0.01  
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 0.0827  0.01  0.01  
零星工業區 15.9425  1.75  2.55  
購物專用區 5.0574  0.56  0.81  
宗教專用區 0.2426  0.03  0.04  
電信專用區 0.1429  0.02  0.02  
公用事業專用區 0.7900  0.09  0.13  
郵政專用區 0.2569  0.03  0.04  
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 3.4671  0.38  0.55  
河川區 152.3894  16.74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5204  0.06  - 
農業區 130.9492  14.38  - 

小計 583.0385  64.08  47.7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2.2292  1.34  1.95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11.6736  1.28  1.86  
文中用地 6.8497  0.75  1.09  
文中小用地 2.5700  0.28  0.41  

小計 21.0933  2.31  3.36  
體育場用地 3.8005  0.42  0.61  
園道用地 25.2000  2.77  4.03  
公園用地 14.4721  1.59  2.3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6552  0.51  0.74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7800  0.09  0.12  
鄰里公園用地 0.6137  0.07  0.10  
兒童遊樂場用地 3.7210  0.41  0.59  
綠地用地 3.3789  0.3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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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續） 

項        目 檢討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停車場用地 3.5998  0.40  0.58  
加油站用地 0.1573  0.02  0.03  
變電所用地 0.7428  0.08  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30  0.76  1.11  
環保設施用地 6.5756  0.72  1.05  
自來水事業用地 0.3764  0.04  0.06  
抽水站用地 0.0895  0.01  0.01  
廣場用地 1.6654  0.18  0.2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2999  0.25  0.37  
市場用地 0.8726  0.10  0.14  
電路鐵塔用地 0.0600  0.01  0.01  
鐵路用地 9.9925  1.10  1.60  
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 0.0361  0.00  0.01  
高速鐵路用地 30.1627  3.32  4.82  
車站用地 0.1403  0.02  0.02  
捷運系統用地 1.1978  0.13  0.19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941  0.01  0.02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0102  0.00  0.00  
河道用地 17.3919  1.91  2.78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6020  0.07  0.10  
溝渠用地 2.5845  0.28  0.41  
道路用地 151.3137  16.63  24.17  

小  計 326.8420  35.92  52.22  
總      計 909.8805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626.0215  -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1.都市發展用地不包含農業區、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之面積。 

2.表列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百分比1為佔總計畫區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為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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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為提高生活服務水準，增進居民活動之便利，本細部計畫之公共設施計畫

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劃設公共設施用地。 

一、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9處，面積12.229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34％。分別為鄉

公所、烏日分局、消防隊、衛生所、社區活動中心、聯勤兵工廠等機關。 

二、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包括文小用地、文中用地及文中小用地，面積21.0933公
頃，佔計畫總面積2.31％。 

（一）文小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4處，面積11.673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28％。 

（二）文中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2處，面積6.849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5％。 

（三）文中小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1處，面積2.57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8％。 

三、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面積3.800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42％。 

四、園道用地 

劃設園道用地，面積25.20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2.77％。 

五、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共10處，面積14.472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59％。 

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共17處，面積4.655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51％。 

七、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劃設公園兼滯洪池用地1處，面積0.78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9％。 

八、鄰里公園用地 

劃設鄰里公園用地3處，面積0.613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7％。 

九、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共12處，面積3.721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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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面積3.378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37％。 

十一、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共9處，面積計3.599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40％。 

十二、加油站用地 

加油站用地1處，面積0.1573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十三、變電所用地 

變電所用地2處，面積0.742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8％。 

十四、污水處理廠用地 

劃污水處理廠用地4處，面積6.933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6％。 

十五、環保設施用地 

劃設環保設施用地面積6.575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72％。 

十六、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1處，面積0.376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4％。 

十七、抽水站用地 

劃設抽水站用地1處，面積0.089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十八、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6處，面積計1.6654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18％。 

十九、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計2.299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5％。 

二十、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4處，面積0.8726公煩，佔計畫總面積0.10％。 

二十一、電路鐵塔用地 

劃設電路鐵塔用地面積0.060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二十二、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面積9.992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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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 

劃設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面積0.036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00％。 

二十四、高速鐵路用地 

配合高速鐵路中部調車場設立之需要，劃設高速鐵路用地面積30.1627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3.32％。 

二十五、車站用地 

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之需要，劃設車站用地面積0.1403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二十六、捷運系統用地 

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劃設捷運系統

用地面積1.197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13％。 

二十七、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劃設捷運系統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面積0.094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二十八、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劃設捷運系統

用地兼供鐵路使用面積0.010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0％。 

二十九、河道用地 

劃設河道用地面積17.391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91％。 

三十、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面積0.602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7％。 

三十一、溝渠用地 

劃設溝渠用地面積2.584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8％。 

三十二、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151.313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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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機關用地 

機1 0.1047 機2西側   
機2 0.1345 文小1南側   
機3 0.1100 機4北側   
機4 0.6755 機3南側   
機5 0.2664 機1西南側   
細-機6 0.2327 文小2西側   
細-機7 0.1178 文中2西側   
機11 10.4376 文小1西側   
機12 0.1500 文中小1西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12.2292   - 

學校用地 

文小 
用地 

文小1 3.6317 機11東側 烏日國小 
文小2 3.2663 文小3北側 九德國小 
文小3 3.3934 文小2南側 僑仁國小 
文小5 1.3822 旱溪南側農業區內 五光國小 
小計 11.6736     

文中 
用地 

文中1 3.8511 公2西側 烏日國中 
文中2 2.9986 文小3南側 光德國中 
小計 6.8497     

文中小
用地 文中小1 2.5700 機12東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21.0933   - 
體育場用地 體1 3.8005 停15北側   

園道用地 園道 25.2000 旱溪北側 環河路三段及前竹區段
徵收範圍 

公園用地 

公1 1.9622 自來水廠南側   
公2 1.8126 文中1東側   
公3 0.5657 文小1東側   
公4 4.4730 環保設施西側   
細-公4 0.2736 文小1東側   
細-公5 0.3050 機3東側   
公10 0.5900 文中2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公17 1.6800 文中小1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公18 2.3100 廣停13東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公19 0.5000 廣停10東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14.4721   -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細-公兒8 0.0465 細-公5東側 （原遊3）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細-公兒10 0.0965 機4南側 （原遊2）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細-公兒11 0.0672 文小2東側 （原遊7）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細-公兒12 0.0281 文小3西側 （原文小3）變更為住
宅區劃設 

細-公兒13 0.0836 文小3西側 （原遊8）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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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細-公兒14 0.1236 文教區西南側 （原遊5）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細-公兒15 0.0656 機3西側 （原停1）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細-公兒16 0.0678 文中1東側 （原停4）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細-公兒17 0.0808 文中1東側 （原市3）變更為住宅
區劃設 

公兒18 1.4538 變2用地南側   
公兒18 0.4500 捷G15-1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細-公兒18 0.1811 文小1東側  
公兒19 0.4600 公兒18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0 0.3600 捷G14-2西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1 0.7700 車站用地西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2 0.2200 廣停10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公兒23 0.1006 10M-(6)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4.6552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公兼滯 0.7800 廣停19西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鄰里公園用地 

細-鄰公6 0.1510 污2西側 第一鄰里內 
細-鄰公7 0.2619 污1西北側 第一鄰里內 
細-鄰公8 0.2008 細-兒3南側 第一鄰里內 
小計 0.6137     

兒童遊樂場用地 

細-兒1 0.0265 機11東側   
細-兒2 0.1964 文中1北側   
細-兒3 0.2567 計畫區北界 第一鄰里內 
細-兒4 0.2198 細-停2南側 第一鄰里內 
細-兒5 0.1139 捷G16-2東北側 第一鄰里內 
細-兒6 0.1790 抽水站西北側   
細-兒7 0.1786 抽水站東側   
細-兒9 0.4801 自來水事業用地南側 第三鄰里內 
兒21 0.7000 兒25東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兒23 0.1700 公10西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兒25 0.8600 廣6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兒26 0.3400 廣停17東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3.7210   - 

綠地用地 

細-綠1 0.0159 細-兒6北側   
綠2 0.4000 變1東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綠3 0.1099 文中2西側   
綠4 0.0968 文中2西側   
綠5 0.0428 文中2西側   
綠5 1.8900 旱溪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綠7 0.1100 50M-(1)道路東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綠7 0.3200 鐵路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綠8 0.0100 公19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綠9 0.0100 公19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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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綠地用地 

綠12 0.1934 12M-(27)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綠13 0.1240 12M-(27)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綠14 0.0282 40M-(3)道路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綠15 0.0279 12M-(28)道路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3.3789   - 

停車場用地 

細-停2 0.3427 細-兒4北側   
細-停3 0.0357 自來水事業用地北側   
細-停4 0.1733 自來水事業用地南側   
細-停5 0.1401 文小2西側   
細-停6 0.1279 文小2西側   
細-停7 0.4701 文小2東側   
細-停8 0.2403 機7西側   
停15 1.9340 體1南側   
停16 0.1357 15M-(28)道路東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3.5998   - 

加油站用地 油 0.1573 文教區西側   

變電所用地 
變1 0.3692 綠2西側   
變2 0.3736 公兒18北側   
小計 0.7428   -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污1 0.2992 捷G15-1西北側   
污2 0.1394 捷G15-1西北側   
污3 0.7723 捷G15-1東北側   

污4 5.7221 環保設施東側 供烏日水資源回收中心
使用 

小計 6.9330   - 
環保設施用地 保 6.5756 體1西側   
自來水事業用地 自 0.3764 公1北側   
抽水站用地 抽 0.0895 加油站西南側   

廣場用地 

細-廣1 0.0618 機3西北側   
細-廣2 0.1766 文中1東側   
細-廣3 0.2077 文小2西側   
細-廣4 0.5472 文小3西側   
廣5 0.0121 綠14西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廣6 0.6600 兒25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小計 1.6654   -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細-廣停1 0.1201 機5西北側   
細-廣停9 0.0608 細-機7用地西側   
廣停10 0.7701 公19西南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3 0.9100 文中小1東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7 0.1400 兒26西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8 0.1000 捷14-1東側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廣停19 0.1989 公兼滯東南側 明傳產業園區內 
小計 2.2999     

市場用地 細-市1 0.1490 文小1西側   
細-市4 0.1600 文小2西側 九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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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 

項目 公設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說明 備註 

市場用地 
細-市5 0.3172 文小3西南側   
細-市7 0.2464 細-停4南側   
小計 0.8726   - 

電路鐵塔用地 - 0.0600 公10南側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鐵路用地 - 9.9925 計畫區北側   
鐵路用地（得供捷
運設施使用） 鐵（捷） 0.0361 -   

高速鐵路用地 高鐵 30.1627 計畫區西南側   
車站用地 車 0.1403 公兒21東側   

捷運系統用地 

捷1 0.0770 機11北側   
捷2 0.4719 機11北側   
捷3 0.0366 機11北側   

捷G14-1 0.1124 廣停18西側   
捷G14-2 0.1162 公兒20東側   
捷G15-1 0.1475 文小2西北側   
捷G16-1 0.1264 文小1東側   
捷G16-2 0.1098 文小1東北側   
小計 1.1978   -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捷（道） 0.0941 -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
鐵路使用 捷（鐵） 0.0102 -   

河道用地 河道 17.3919 -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河（道） 0.6020 -   

溝渠用地 溝渠 2.5845 -   
道路用地 - 151.3137 -   
註：表列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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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經過本計畫區西側，因此予以劃設為高速鐵路用地，計畫面積

計30.1627公頃。 

二、鐵路 

鐵路縱貫線東西橫穿本計畫區北側，用地範圍予以劃設為鐵路用地，計

畫面積計9.9925公頃。 

三、道路 

本計畫依相關指導計畫及未來發展需要，道路系統計規劃為生活圈道

路、聯外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與區內進出道路五級，生活圈道路為配

合「台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道路系統所劃設之計畫道路，聯外道路

為烏日區連通至區外之區域性道路，主要道路為環道系統或串聯各鄰里單元

與原都市計畫區之道路系統，次要道路為鄰里單元內各住宅街廓之連絡道路

系統，區內進出道路為各住宅單元之出入道路系統，依此五種道路等級規劃

出計畫區之整體交通網路以帶動本地區未來之發展。 

四、東西向快速道路 

東西快速公路台中-快官線沿筏子溪東側南北向穿越本計畫區西側。 

五、生活圈道路 

（一）80M-(1)、50M-(1)號道 
即台中生活圈道路系統二號線，復興路以北寬度80公尺，復興路以

南寬度50公尺，北接臺中市南至東園堤防南側止。 

（二）40M-(1)、40M-(3)號道 
即沿大里溪堤防北側道路，往東接南區及大里，往西銜接至王田交

流道，計畫寬度40公尺，為台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四號線。 

（三）40M-(2)、22M-(1)號道 
供烏日舊市區跨越大里溪至南側肉品市場及水資源回收中心之連通

道路及東湖大橋，計畫寬度22、40公尺。 

（四）40M-(4)號道 
位於計畫區西側，即沿烏溪堤防東側道路，可往北跨越烏溪銜接台

中生活圈四號線，往南沿烏溪堤防可聯絡霧峰，計畫寬度40公尺，建議

納入台中生活圈六號道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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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聯外道路 

（一）30M-(1)號道 
為現有建國路，往西跨越筏子溪高速鐵路台中站區，往東接臺中市

都市計畫道路，為高速鐵路台中站區聯外道路，計畫寬度30公尺。 

（二）30M-(2)號道 
為現有台1乙線（新興路），往西接高速鐵路台中站區，往東至臺中

市界止，為烏日通往彰化及臺中間之聯外道路、計畫寬度30公尺。 

（三）30M-(3)號道 
為現有東園堤防，本道路向西延伸可作為計畫區通往霧峰區之聯外

道路，計畫寬度30公尺。 

（四）20M-(1)號道 
為現有光日路，北接臺中市都市計畫道路，南接新興路，為烏日通

往臺中南屯之聯外道路，計畫寬度20公尺。 

七、主要道路 

（一）25M-(1)、13M-(1)及 17.5M-(2)號道 
為現有長春街，位於鐵路南側計畫道路，計畫寬度25公尺，中間部

份路段為13公尺，東往大慶車站部分路段為17.5公尺。 

（二）40M-(1)號道 
現為環河路三段，為旱溪北則之堤防道路，西接台中市生活圈4號

線，東至計畫邊界止，為原都市計畫區南側外環道路系統，以結合本地

區內之次要與出入道路交通，計畫寬度40公尺。 

（三）30M-(4)號道 
現為東園堤防，為麻園頭溪南側之堤防道路，北接25M-(1)號道路，

南至40M-(1)號道路，為原都市計畫區南、北向主要道路系統，以串聯東

西軸線間道路系統，計畫寬度30公尺。 

（四）20 M-(3)號道 
現為五光路，北銜接30M-(2)號道路，往南至計畫界止，為烏日往通

往大里之聯外道路，計畫寬度20公尺。 

八、次要道路 

劃設寬度12至15公尺之次要道路，以作為各鄰里單元內與主要道路系統

之銜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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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區內進出道路 

計畫寬度為8公尺及10公尺，為各街廓間住宅單元之出入道路，再銜接

次要道路，以構成一完整道路交通網，另規劃有4公尺人行步道。 
表 4-3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起迄點 備註 

  55、40 1,300 計畫區西側沿筏子溪東側 東西向快速公路 

80M-(1) 80 700 自計畫區北界至新興路 台中生活圈2號線
（環中路六段） 

50M-(1) 50 1,160 自新興路至旱溪止 台中生活圈2號線
（環中路六、七段） 

40M-(1) 40 5,010 自計畫區西側沿筏子溪至計畫區東界止 旱溪北岸道路（環河
路三段） 

40M-(2) 40 125 自12M-(3)號道路至30M-(3)號道路止 未開闢 

40M-(3) 40 3,180 大里溪堤防北側道路 台中生活圈4號線
（環河路一、二段） 

40M-(4) 40 1,020 烏溪堤防東側道路 慶光路 

30M-(1) 30 3,040 自計畫區西界至計畫區東界止 鐵路北側高鐵站區聯
外道路（建國路） 

30M-(2) 30 3,900 自計畫區西側至東側 新興路、中山路一段 

30M-(3) 30 1,900 大里溪堤防南側道路 
西側為慶光路 
東側為東園堤防（未
開闢） 

30M-(4) 30 640 自鐵路邊至旱溪止 筏子溪東側道路（麻
園溪東路） 

25M-(1) 25、18 230 自13M-(1)道路至80M-(1)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5M-(1) 25 870 自火車站起至30M-(4)號道路止 未開闢 

25M-(3) 25 360 計畫區北界至15M-(12)號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5M-(6) 25 110 自30M-(1)號道路至計畫區北界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5M-(9) 25 800 自10M-(1)道路至5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2M-(1) 22 755 自30M-(3)號道路至計畫區南側高速鐵
路用地 

東湖大橋及延伸道路
（未開闢） 

20M-(1) 20 1,500 自計畫區北界至20M-(5)號道路止 光日路 
20M-(2) 20 250 自25M-(1)號道路起至15M-(5)號道路 未開闢 
20M-(3) 20 3,415 自30M-(2)號路起至40M-(3)道路止 五光路 
20M-(4) 20 450 自20M-(1)號道路至20M-(3)號道路 公園路 
20M-(5) 20 570 自40M-(2)號道路至20M-(6)號道路止 環河北路 
20M-(6) 20 160 自20M-(4)號道路至40M-(1)號道路止 環河東路 

20M-(8) 20 570 自50M-(1)道路至4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0M-(9) 20 325 自50M-(1)道路至15M-(23)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20M-(10) 20 152 自25M-(9)道路至15M-(16)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7.5M-(2) 17.5 525 自計畫區東界至80M-(1)號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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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續）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起迄點 備註 

15M-(1) 15 200 自計畫區西界至計畫區東界止 黎明路一段32巷 
15M-(2) 15 890 自東西向快速公路至15M-(3)號道路止 光華街、大同路 

15M-(3) 15 290 自計畫區北界至鐵路止 筏子溪支流西側
（永春東三路） 

15M-(4) 15 130 自計畫區北界至鐵路止 筏子溪支流東側
（永春東二路） 

15M-(5) 15 1,590 自30M-(2)號道路至10M-(1)號道路止 中山路二段 

15M-(6) 15 170 自鐵路邊至計畫區北界止 麻園頭溪西側（未
開闢） 

15M-(7) 15 590 自鐵路邊至計畫區北界止 麻園頭溪東側（大
忠南路） 

15M-(8) 15 1,800 自15M-(8)號道路至15M-(9)號道路止 中華路、信義街 
15M-(9) 15 200 自15M-(8)號道路至25M-(9)號道路止 光德路 

15M-(11) 15 390 自80M-1號道路至25M-(3)號道路止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2) 15 125 自80M-1號道路至計畫區東界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3) 15 270 自17.5M-(2)號道路至計畫區南界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4) 15 604 自10M-(1)道路至15M-(19)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5) 15 655 自10M-(1)道路至20M-(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6) 15 807 自20M-(10)道路至5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7) 15 668 自20M-(10)道路至20M-(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8) 15 392 自15M-(14)道路至4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19) 15 826 自12M-(13)道路至40M-(1)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0) 20 599 自50M-(1)道路至12M-(16)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1) 15 538 自50M-(1)道路至12M-(16)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2) 15 493 自50M-(1)道路至15M-(24)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3) 15 382 自40M-(1)道路至計畫區北界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4) 15 124 自40M-(1)道路至計畫區北界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5) 15 524 自12M-(16)道路至計畫區北界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6) 15 73 自8M-(1)道路至15M-(27)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5M-(27) 15 219 自40M-(1)道路至10M-(2)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3M-(1) 13 1,200 自30M-(4)號道路至80M-(1)號道路止 未開闢 
12M-(1) 12 330 自15M-(5)號道路至40M-(1)號道路止 公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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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編號表（續）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起迄點 備註 

12M-(2) 12 540 自25M-(1)號道路至12M-(3)號道路止 三民街 
12M-(3) 12 560 自12M-(1)號道路至20M-(1)號道路止 公園路 
12M-(4) 12 1,010 自30M-(4)號道路至15M-(8)號道路止 長春街 
12M-(5) 12 302 自30M-(2)號道路至40M-(1)號道路止 麻園東街 
12M-(6) 12 445 自13M-(1)號道路至15M-(8)號道路止 未開闢 
12M-(7) 12 192 旱溪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12M-(8) 12 238 旱溪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12M-(9) 12 170 40M-(3)號道路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12M-(10) 12 170 40M-(3v)號道路北側、計畫區東界 已開闢 

細-12M-(11) 12 450 自12M-(1)號道路至文中1用地西側止 榮泰街部分開闢 

細-12M-(12) 12 159 自15M-(5)號道路至細-12M-(13)號道路
止 未開闢 

細-12M-(13) 12 405 自20M-(1)號道路至細-12M-(12)號道路
止 未開闢 

12M-(13) 12 294 自15M-(14)道路至15M-(19)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細-12M-(14) 12 488 自計畫區北界至30M-(1)號道路止 民權街 

12M-(14) 12 711 自10M-(1)道路至20M-(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細-12M-(15) 12 330 自20M-(3)號道路至20M-(4)號道路止 公園三街、一德街 

12M-(15) 12 255 自20M-(10)道路至15M-(18)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12M-(16) 12 478 自15M-(23)道路至15M-(25)道路止 前竹區段徵收範圍
（未開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上列表格中，主要計畫道路全部載明，細部計畫道路12M以上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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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事業計畫及後續辦理事項 

一、變 6 案開發方式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6案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附帶條件及協議書（詳

附件）規定事項辦理完成後，自行申請開發建築及使用。 

二、變 6 案附帶條件（附 7）規定事項 

為符合該地區土地所有權人之公平負擔原則，以無償提供公共設施用地

方式開發本地區，應與市府簽訂協議書，並完成公共設施開闢。  

三、後續辦理事項 

本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已於111年1月3日發布實施5件變更案，本階段為第

二階段，共提列1件變更案報請核定。本次通盤檢討部分變更案件經臺中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尚未依照決議事項辦理完成者共計1案（逕2案），該案

依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26次會議決議（略以）：「…2.依據內政部

103年10月17日內授營都字第1030812157號函訂定「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案件處理原則」，本案請於本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

例相關規定，先行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本府地政局審核通過後，再檢具

細部計畫書、圖報由本府逕予核定後實施。故建議本案俟市地重劃計畫書審竣

後再行發布實施。」。 

表 4-4 暫予保留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原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逕
2 

原「停
一」停
車場及
部分
「廣
三」人
行廣場
變更為
住宅區
細部計
畫 

第三種住宅區 0.0114 廣場用地 0.0114 1.為提高開發意願，依「變更烏
日、大肚都市計畫、高速公路
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變更回饋原則，調降
公共設施回饋比例至少30％為
原則。 

2.因北側建築物已依細-廣1為指
定建築線，故維持細 -廣1區
位。 

3.依循原計畫附帶條件內容，機
關用地西側應保留計畫道路隔
離，故維持道路用地且提高交
通容量，調整4M計畫道路為
8M計畫道路。 

4.考量細-公兒15面積刪減，細-
廣1應保有適當綠化率。 

第三種住宅區 0.0200 道路用地 0.0200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0.0582 第三種住宅區 0.0582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0.0074 道路用地 0.0074 

附帶條件： 
為符合該地區土地所有
權人之公平負擔原則，
以市地重劃或無償提供
方式開發本地區。 

附帶條件： 
1.機關用地西側應保留
計畫道路隔離。 

2.廣場用地，其綠覆率
不得低於30％，且應
維持現有合法建物通
行。 

3.為符合該地區土地所
有權人之公平負擔原
則，以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本地區。 

註：1.表內「原編號」指公開展覽變更案件及逕向內政部提出陳情意見之編號；「新編號」欄係指經臺中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26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重新整理之編號。「逕」係指逕向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之
人民及團體陳情案件編號。 

    2.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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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暫予保留案位置及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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